
乙醇 

（ETHANOL） 

 
 

危險 
危 害 成 分：乙醇 

警告訊息： 

(1) 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。 

(2) 造成眼睛刺激。 

防 範  措 施： 

(1) 緊蓋容器。 

(2) 遠離引燃品一禁止抽菸。 

(3) 若與眼睛接觸，立刻以大量的水洗滌 

後洽詢醫療。 

              (4) 戴眼罩/護面具。 

製造者、輸入者或供應者： 

(1)名稱：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隆田酒廠 

(2)地址：臺南市官田區隆本里中華路一段 335 號 

(3)電話：（06）5791311 轉 300或 390 
 

 

※更詳細的資料，請參考安全資料表 




